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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张先生通过手机软件注册成为一名
外卖骑手，每天在平台接单派送。平台企
业为张先生交纳了职业伤害保障费。

一天下午，张先生在送餐途中不慎摔
倒骨折，随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张
先生所受伤害为职业伤害。经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张先生构成八级伤残。

事发后，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向张先生
支付了医疗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0万
余元。平台企业向张先生支付了5000余
元的生活保障费。

因赔偿项目、金额等方面有分歧，张
先生与平台企业多次协商未果，遂诉至法
院。

张先生在工作中受伤，平台企业应按
工伤标准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和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公司作为网络平台的
经营者，与张先生之间并非劳动关系。张
先生所受伤害被认定为职业伤害而非工
伤，公司已经按照职业伤害保障要求支付
了生活保障费，不应再支付其他费用。

法院审理

房山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先生并
未被认定为工伤，他主张工伤项下的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待遇缺乏依据；

张先生被认定为职业伤害，在治疗职
业伤害期内，由平台企业支付生活保障费
而非停工留薪期工资，平台企业支付张先
生的生活保障费计算天数有误，经核算应
补足差额。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平台企业补足张
先生生活保障费差额800余元，驳回张先
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
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是为外卖骑手等
新业态就业群体创设的一项新型保障制
度。

根据《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

保障办法（试行）》规定，平台企业应在每
笔订单中为新业态就业人员交纳职业伤
害保障费，同一事故伤害不能同时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本案中，平台企业为张先生交纳了职
业伤害保障费，并为张先生申请了职业伤
害确认，故张先生应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待
遇而非工伤保险待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新业态中企
业与劳动者之间符合确认劳动关系情形
的，企业应当依法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
险，不适用职业伤害保障。

法官提醒

广大新业态从业人员若在提供劳动
过程中遭遇事故伤害，可通过平台企业的
应用客户端进行“一键报案”，保存就医票
据，到当地人社部门申请职业伤害认定和
致残等级鉴定，方便快捷地享受职业伤害
保障。

多知道点

2022年7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启动。

试点工作在7 个省市的出行、外卖、
即时配送、同城货运4个行业开展，涵盖
了7家平台企业。截至2023年底，参保人
数达731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秘书长鲁全说职业伤害保障是建立和
完善平台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
积极探索。政策精准回应了平台从业人
员目前面临的最大职业风险——职业伤
害，能够有效维护平台从业人员劳动权
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娄宇说职业伤害
保障最大的亮点是不用确认劳动关系，强
制平台承担缴费责任，这为保障平台从业
人员权益提供了有力抓手。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燕芳说
试点工作开展近两年来，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不同地区之间政策
尚不平衡，不同平台企业之间保障也不平
衡。建议有序扩大试点地区，逐步扩大试
点平台企业范围，切实扩大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范围。

来源综合：工人日报、人民法院报

女子请假照顾病重父亲被辞退？
法院判了！

汪女士是北京某公司
的一名财务经理，因其父生
病手术，汪女士请假十日后
仍需请假陪护，公司未批准
后，汪女士继续陪护父亲。
此举引来公司不满，公司以
汪女士旷工为由，与汪女士
解除劳动合同。汪女士认
为公司行为违法，将公司诉
至法院。北京三中院审理
认定，在劳动者请假事由合
理的情况下，被告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的行为显属不当，
应该支付汪女士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4万元。

据了解，因汪女士父亲
患脑角质母细胞瘤，需要在
大连医院手术及护理，2022
年8月1日至8月2日，汪女
士向公司申请年假2天，公
司批准；2022 年 8 月 3 日至
8月12日，汪女士又申请事
假8天，公司相关人员同意
批准。因父亲手术后未完
全清醒，还需要陪护，8 月
15 日，汪女士再次申请事
假 5 天，但公司没有批准。
虽然公司没有准假，汪女士
仍然继续在大连陪护父亲，
没有到公司上班。

公司认为，在公司未准
假的情况下，汪女士未到岗
的行为属于旷工，严重违反
了公司的《员工手册》。8
月 25 日，该公司向汪女士
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称因为汪女士连续旷
工五天的行为违反了公司
管理制度规定，自2022年8
月25日起解除与汪女士的
劳动合同，薪资结算以实际
出勤日为主。

案件审理过程中，汪女
士提交了与公司上级的微
信聊天记录、其工作邮箱往
来邮件记录，证据显示，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8日期间，汪女士曾线
上协助办公。

一审法院审理
后，判决被告公司
支 付 汪 女 士 违
法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赔偿金
40000 元。宣
判后，公司提
起上诉。

三中院审理认为，汪女
士的行为并无不当。法官
认为，汪女士因父亲生病需
回家照顾向公司申请事假，
该情形既是处理家庭事务，
亦属尽人子孝道，符合中华
民族传统的人伦道德和善
良风俗。同时，汪女士按照
程序履行请假手续，符合公
司要求，体现了对公司劳动
秩序的维护和规章制度的
遵守。

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吗？法院认
为，汪女士请假事由合理、
程序规范，公司应对此给予
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宽容，
公司不予批准，显然不近人
情，也有违事假制度设立之
目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属罔顾事件背景缘由、机械
适用规章制度、严格施行用
工管理的行为，显属不当，
属于违法解除，应向汪女士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最终，北京三中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建议，员工以父母
病重需要照顾为由进行请
假应按照公司要求履行请
假手续，提交请假证明，遵
守公司规章制度，维护公司
劳动秩序，尊重用人单位的
用工管理权；用人单位在管
理过程中，需要刚性的制
度，更需要人情的温度，应
合理行使用工管理权，遵循
合理、善意和限度原则，以
人为本，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构建和谐用工关系。

来源：北京日报微信公号

(资料图)

和传统行业不同，新就业形态往往是“一对多”的用工关系。一旦发生事故，
“小哥”们面临找不到“东家”承担责任的困境。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伤害，到底
谁来负责？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外卖骑手在送餐中受伤获偿职
业伤害保障待遇的案件。

因为有这份“专属保险”

外卖骑手送餐中受伤获赔10万余元


